
2023年盲孩读后感柯莱西柏写(精选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
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盲孩读后感柯莱西柏写篇一

狼，陆地中的强者，草原上的霸主。狼之所以成为狼，是因
为它一生下来就强烈的意识到“我要吃肉”，并且倾尽全力
去吃肉，放开肚皮去吃肉，从而磨砺了锋利的狼牙，练就了
高超的生存技能和强健的体魄。它们在险恶中抗争，在竞争
中长大，在它们自信的眼神里永远洋溢着霸气。它们不知疲
倦的跟踪、侦察和扑捉食物，它们的耐心让人类自愧不如。
它们从不安于现状，永远居安思危。在这千变万化的大自然
中，它们必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正是这充满艰险的环境使
它们顽强的成长、生活、战斗，体味着自己不断强大并战胜
对手的喜悦。同时，它们更形成了集体主义精神和团队合作
意识、桀骜不驯的性格。正是如此，它们才会把尊严和自由
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它们对自由的渴望，对尊严的扞卫，
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强烈的责任心，严明的纪律性、紧密的团
队精神、顽强的战斗作风、不畏任何强悍对手的气质，共同
铸就了它们强者的风范，在自然界几百年的生存淘汰中，狼
军团始终是胜利者。它们在广袤的原野上战天斗地，在恶劣
的生存环境中抗争，谱写出一曲曲悲壮的，震撼人心的狼军
团之歌。狼军团之歌，是战斗之歌，是不屈之歌，是进去之
歌，是战无不胜之歌。草原牧民称狼为“战神”，并尊狼为
民族的精神“图腾”，灵魂“旗帜”。他们与狼战斗，与狼
共舞，从而创造了辉煌的草原帝国，缔造了不可抹灭的草原
神话。也正是这狼一般的民族将有几千年历史的泱泱华夏大
国打得支离破碎，使其改朝换代，更是横扫了整个亚欧大陆，
锐不可当，所向披靡。狗，人类的忠实仆人和朋友。几千年



前，它们与狼是同一祖先，可狗却没有狼群那样对吃肉的渴
望，所以它们苟且偷生，动摇了自己的家族信念。因为饥饿
使它们归顺了人类，它们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杂食
动物，除了看家，一生碌碌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已
习惯了这种衣食无忧的生活，从而不思进取，也更没能接受
大自然的考验，以至于其狠性丧失殆尽，没有锐利的双眼，
没有锋利的钢牙，没有警觉的耳朵，更缺乏了狼那作为强者
才有的风范，这使得它们不懂得团结合作，没有超强的生命
力，一生都只得依靠人类的收养而生存着。它们没有了对美
好物质的极力追求，对于食物更是有啥吃啥，就连那垃圾场、
垃圾池里的腐肉、剩菜也是吃得津津有味。与人的几千年生
活使狗更加温顺、听话了，这些便要全归功于儒家思想的优
秀教导了，这更使狗们不再有自由、尊严、抗争，从此对它
的主人低眉折腰、惟命是从。这也使得它们很快成了人类的
宠儿，而它们祖先给它们的那宝贵的狼性呢?想必早已荡然无
存了吧!

现有的便仅仅是人类给它们的那些一文不值的儒家思想，也
正是这些东西剥夺了它们的狼性，紧锁了它们的心灵之窗，
使它们从此软弱了，诚然没有了多少生命光辉，仅有的一点
儿光环也显得那么的黯淡无光。羊，无可置疑的弱者。它们
一生下来便满足于吃草，不会去尝试其余的东西，总是安于
现状，而每当危险来临之时，它们总是想着要逃避，十分消
极得避战。每当一只狼在追赶捕杀着一只羊时，周围的羊们
却一副事不关己的架势，仍然低着头在地上安然的啃着草。
可到了狼群全体进攻时，它们便毫无章法，又无准备，更缺
乏指挥的仓皇逃命。羊一生别无他求，仅仅希望自己有草吃，
跑得快，但是，无论羊跑得多快，它始终是被追逐者，始终
是狼捕猎的对象，始终是弱者。要成为一头狼，首先就必须
树立一个“我要吃肉”的目标，目光不要太过短浅，要像狼
一样有耐性，不要成为一条狗，更不要成为一只羊。要想成
为一头狼，惟有在恶劣的环境下不断的磨练，才能获得狼性;
惟有不断拼搏，才能获取宝贵的“肉。”成为一头狼便成为
一名强者，而这强者并非是宠出来的，而是在逆境中成长，



在历练中成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

盲孩读后感柯莱西柏写篇二

走着走着，突然我的身后跟了一只白间黄的小狗，换作以前
我会怕它上来突然咬我，那我该怎么办？可今晚我却没有加
紧步伐，依旧慢悠悠地走，谁知狗走得比我还快，却在与我
平行的位置不再加快步伐，跟我同步走起来．我有点纳闷，
怎么连狗也读懂我的寂寞，陪我走起来了。没有抗拒，也没
有必要抗拒，既然来了，同行又有何不妥？过了一会儿，一
个老人推着一辆bb车，也跟我跟狗走到了同一条直线上
了．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好象挺好玩的'，我，狗、老人，婴
儿车，在路灯的反照下拉了形态各异的影子，不可思议，但
是至少不会是我形影孤只。

人其实从不孤独，这种在寂寞中的热闹，不属于我，却能在
擦身而过的瞬间感到真实。而可怕的是处于喧嚣中却仍会感
到无比寂寞，多么可怕！

在我沉思片刻间，狗与老人都不见了。一抬头，原来他们已
经走到我的前头。其实，我真的不知道狗什么时候跟在我后
面，可却知道它什么时候跟我走上同一直线；知道老人与小
孩什么时候走上跟我同一条直线，我却不知道狗什么时候离
我远去。甚至我原本以为会跟我同个方向的老人小孩也悄悄
地，走到了我前面，影子也越来越远。

盲孩读后感柯莱西柏写篇三

这本书讲了作者双腿瘫痪后，心情十分失落，就摇着轮椅进
入了家附近的地坛。也就是从那天开始，他就和上下班一样，
别人上班他就摇着轮椅进入，别人下班他便摇着轮椅回家，
不论严寒或酷暑。

他写过许多的小说，可是都没有出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他写的小说终于获奖了，可是他的母亲却已经不在了，如果
她在，一定会非常高兴的。自此以后作者开始走好运。但是
好像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身体缺什么就最想要什么，他想踢
足球，打篮球和游泳……其中最想做的是田径。

读完这本书，我有很大的启发。人在遇到困或者人体残疾后，
不能退缩，不能被困难打倒，而要向着光明的未来继续前进。
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努力着你就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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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孩读后感柯莱西柏写篇四

对《我与地坛》的最初印象，就是来源于课文里的节选篇目
《秋天的怀念》，可那篇的“主角”并非作者自己，而是作
者的母亲，在作者的回忆中，母亲在作者刚瘫痪时，并没有
一味的爱，而是理解他，宽恕他。尽管在作者发脾气，摔坏
东西时，母亲还是没有责怪，而是让他“好好儿活”。作者
在双腿刚瘫痪时，每天都要去地坛，母亲虽然担心他做傻事，
胡思乱想，但丝毫没有过问，只是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可是
这份爱，作者却在母亲逝世以后才懂。

我想，《我与地坛》讲述的，便是这么一个生的故事。与其
说是讲述，不如说是自言自语，自问自答，自我斗争，自我
追寻。生与死只一念之差，所以作者史铁生时常还会想到死，
在生与死之间作精神的斗争，当然是生赢得了胜利，不然也
不会有这样一个令人敬佩的史铁生。

所以《我与地坛》此书很适合失意的时候阅读，因为它首先
是由一个失意的人所写，我也从中“偷”到了一点面对命运
时坚强的方法，比如说“好运设计”，以作者的阐述“背了
运的时候只是想走运有多么好，要是能走运有多好。到底会
有多好呢?想想吧，干嘛不想一想呢?我就常常这样去想，我
常常浪费很多时间去做这样的蠢事”，然而我却不认为这是



一件“蠢事”，对我这样的一个“蠢人”来说，这是一个足
够有趣的人在与命运斗争时所玩的一点小小游戏，一个小小
的骗局，至少它对调整你挫败沮丧的心情起了一定的效用，
为什么我们的喜悦，我们的哀愁，全都要依靠他人，依靠外
物，依靠命运赐予的事件来赋予呢?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自己设
计自己的情绪，自己给自己加点料?当命运使你失望，甚至绝
望时，重要的都已不再重要了，这时又何必要执着于命运的
那些真假，何必不放下那些所谓的“自尊”，做一回“蠢
人”，自我安慰，自我排解，设计好运?想想生活中的坐禅吧，
也许有些差别，但本质上相差无几，冥想，创造一个属于自
己的无扰之地，世外桃源，达到内心的宁静与满足。

《我与地坛》其中的地坛，也许另有所指，即人心中的那片
净土，那片休憩之地。这地坛，曾在作者失意之时“为一个
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作者说“我常觉得这中
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
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你也许可以说这是一个失意的人
的胡言乱语，或者这不过是为了与环境融入而说的冠冕堂皇
的话语，可如果用心去体会，这真真是人与心灵最亲密的耳
语，最真诚的赞美。我常以为人是很顽强的，史铁生式的顽
强，人总是可以找到自己的心灵，或是为了快乐幸福，或是
为了一己私欲，但是不管为什么吧，人总是在自我对话着，
甚至有时在这心灵之中为自己的私欲自我辩护着，维护最原
始的私欲，那就是生，此时，地坛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地点，
它只是一个象征，象征着那些艰苦的岁月里支持着我们走下
去的那些自我拷问，那些痛苦与混乱之后的宁静和生的希望。
作者认为，那七十五年他所做仅一事，那便是扶轮问路，地
坛不过是心魂之旅中的一处景观，一次际遇，我已不在地坛，
地坛在我。

至此，有关命运与苦难，我们到底该如何呢?一样的无限之问，
唯有学习作者，走下去，不断地自我拷问，自我思考，牢记
地坛，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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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孩读后感柯莱西柏写篇五

我在学校的图书管里偶然借到了一本书，当时，我只是随便
的翻了翻，并没有在意里面的内容，回到了家中，细细的阅
读，是我的眼眶中有了感动的泪水，这是我第一次为一只狗
而哭！

这本书的'名字叫：《盲孩与弃狗》。

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页，一眼就看到了那上面的插图，妈呀，
这狗，怎么这么出奇的丑，一双斜巴眼，塌鼻梁，天生一张
有豁口的歪嘴，露着参差不齐的牙齿，一身乱糟糟无光泽的
狗毛，又细又短光溜溜的尾巴如同老鼠似的。谁都看不出来，
它是血统高贵、相貌美丽、性情勇猛的猎狗！

它被主人赶出了家，从此，它就在森林里生活，它一心想要
找一位主人，可是，无论它是多么的努力，付出了多少，依
然没有人相信它，人，都是以貌取人，从不了解别人的内心！



有一天，它遇到了主人公：阿炯，阿炯是一位盲孩，你这条
弃狗从此有了一位小主人。

狗，你是一条猎狗，你是血统高贵、性情勇猛的猎狗！不管
你的外表怎样，你依然是我们人类的好伙伴、好助手、好朋
友！

编辑推荐：

更多读后感范文进入读后感大全：duhougan/


